附件1

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使用监管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

乙方（监护人）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孤儿）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11〕24号）要求，做好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监督指导工作，经协商，甲乙双方就丙方基本生活费的监护使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负责按期发放丙方基本生活费。

二、乙方为丙方法定监护人，应按有关文件规定及时领取丙方基本生活费。

三、乙方负责将丙方基本生活费落实到丙方日常生活中，专款专用，主要用于丙方的生活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，保障丙方物质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，促进丙方健康发育成长。

四、乙方应依法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。乙方必须坚持养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保证丙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，教育丙方遵守公德，遵纪守法，自强自立，引导丙方身心健康发展。在丙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，乙方代理丙方进行诉讼。乙方不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的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五、甲方定期走访看望丙方，对丙方基本生活费的使用情况实施监督，维护丙方合法权益。如发现乙方对丙方基本生活费有挪用、侵占等不当使用情况的，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，并依法诉请变更监护人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六、乙方如有变更，应重新签订该协议。

七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丙方成年后自动解除。 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 
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

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2

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请表
	儿童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（此处粘贴孤儿

本人照片）

	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 月   日
	身份

证号
	
	

	
	户籍所在地
	
	父亲姓名
	
	

	
	现家庭住址
	
	母亲姓名
	
	

	
	父亲情况
	死亡（  ） 失踪（  ） 非法入境被遣送（  ） 服刑在押（  ） 强制隔离戒毒（  ）

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（  ） 其他（  ）

	
	母亲情况
	死亡（  ） 失踪（  ） 非法入境被遣送（  ） 服刑在押（  ） 强制隔离戒毒（  ）

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（  ） 其他（  ）

	
	是否受艾滋病影响 是（ ） 否（ ）
	户籍

状况
	农业（ ） 非农业（ ） 未落户（ ）

	
	教育状况
	学龄前（ ）小学（ ）初中（ ）高中（ ）中专（ ）大专（ ）本科（ ）硕士（  ）

失学（ ）特教（ ）无就学能力（ ）就业（ ）其他（ ）

	监护人为个人的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
	户籍所在地
	
	现家庭
住址
	

	
	与孤儿关系
	
	工作单位
	

	监护人为单位的
	单位名称
	
	单位地址
	

	
	单位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
电话
	
	单位联系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申领孤儿基本生活费的监护人签名或盖章：

  监护人为单位的，此处为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乡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
	乡镇（街道）单位盖章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级民政部门处理意见
	民政局盖章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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